
法規名稱：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各項教育扶助內部查核暨補助溢領案件催繳及註銷

作業規定

制(訂)定日期：民國 104 年 08 月 0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4年 8月 7日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104）北市原教文字第

1043066720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 12點；並溯自 104年 8月 5日生效

一、依據：臺北市各級公私立國民中（小）學原住民學生代收代辦費補助

    申請須知第七條、臺北市原住民學生生活津貼申請須知第八條、臺北

    市原住民學生就學交通補助申請須知第九條、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

    獎助學金申請須知第十條、臺北市公立國民小學原住民學生學校午餐

    補助申請須知第十條。

二、目的：

（一）加強管控本會教育扶助案件審核及落實追蹤受補助對象補助期間資

      格。

（二）辦理核發之補助或津貼溢領款催繳及註銷作業。

三、期間：每學期收件審核階段及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

四、所稱之溢領，係指請領人喪失、變更各項教育津貼或補助之請領資格

    ，所為該津貼或補助之領取，或不得同時領取各項福利津貼而重複領

    取者。

五、項目：

（一）受理窗口申辦作業情形

（二）受補助對象資格異動情形追蹤

（三）受補助對象重複請領情形

（四）本會受理各項教育津貼或補助，經核對結果確認係屬溢領津貼或補

      助款者，辦理催繳情形。

六、查核及核對作業：

（一）學校受理案件：

      1.本會於收件審核期間以線上戶政系統查確申請人設籍情形、原住

        民身分註記，並予以紀錄。

      2.補助款核發後利用每月民政局提供戶籍資料查核受補助對象戶籍

        、原住民身分註記異動情形，並利用社會局社會福利系統確認同

        性質補助重複請領之情事。

      3.補助款核發後抽查每 1 行政區 1 所學校辦理情形，抽查內容包



        括請款情形、受補助對象戶籍及學籍異動情形、學校轉發補助款

        紀錄、實際居住之事實等。

      4.各學校經核對結果確認補助有溢領情形。

（二）區公所受理案件：

      1.補助款核發後利用每月民政局提供戶籍資料查核受補助對象戶籍

        、原住民身分註記異動情形，並利用社會局社會福利系統確認同

        性質補助重複請領之情事。

      2.補助款核發後抽查每 1  行政區 2  件申請案，抽查內容包括受

        補助對象戶籍及學籍異動情形、實際居住之事實等。

      3.各區公所經核對結果確認補助有溢領情形。

（三）實際居住之事實由受補助對象戶籍所在地區公所原服員透過下列方

      式進行抽查：

      1.電話訪問。

      2.受補助對象提供繳費單、房屋租賃契約等佐證資料。

      3.家戶訪視。

      4.各區公所原服員將查訪結果製成紀錄後函送本會。

      5.各區公所經抽查核對結果確認補助有溢領情形者，得逕行通知該

        當事人命繳還溢領款之行政處分公文並陳報本會。

七、查核及溢領結果處理方式：

（一）學校案件如收件審核期間未符合申請資格者，通知學校後逕退回文

      件，並於 10 日內補正。

（二）補助款核發後經查受補助對象於補助期間休學、戶籍遷出、重複請

      領同性質補助、喪失原住民身分、未實際居住本市等情形，將函知

      受補助對象及受理單位於 20 日內依本作業規定

（三）計算方式繳回補助款，逾期未繳回者，一律取消本會各項教育扶助

      案件資格，不得再申請。

（四）經各校或區公所命其繳還溢領款之行政處分公文後，期限屆滿 20

      日內仍未繳還者報本會進行第二次催繳手續。

（五）本會辦理催繳應以雙掛號送達證書命其繳還補助款之書面行政處分

      ，屆滿於期限 30 日內仍未繳還者，提出行政救濟期間或行政救濟

      程序終結仍未繳還者，依相關法規辦理催繳或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八、本會各項教育扶助溢領補助款參照臺北市公私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

    雜費及代收代辦費收支辦法辦理，計算方式及處理方式如下：



（一）代收代辦補助費：

      1.家長會費及書籍費不予追繳，並函知原受理單位。

      2.學生團體保險費：除轉學至其他縣市須追繳剩餘月份之補助費，

        其他情形不予追繳；本會將先函請原就讀學校協助查詢受補助對

        象學籍異動情形後始追繳款項。

      3.課後學習活動：按補助金額計算，受補助對象如喪失資格日未逾

        學期 1/3  者，追繳補助金額 2/3；逾學期 1/3  但未逾學期 2

        /3  者，追繳補助金額 1/3；逾學期 2/3  者不予追繳，本會亦

        函知原受理單位。

（二）學校午餐補助費：按補助金額計算，受補助對象如於學期中喪失資

      格者，喪失資格日後剩餘補助日數乘以新台幣 35 元；本會先函請

      原受理單位計算繳還剩餘款項後始進行追繳。

（三）就學交通費：按補助金額計算，受補助對象如喪失資格日未逾學期

      1/3 者，追繳補助金額 2/3；逾學期 1/3  但未逾學期 2/3  者，

      追繳補助金額 1/3；逾學期 2/3  者不予追繳。本會亦函知原受理

      單位。

（四）獎助學金：不予追繳，並函知原受理單位。

（五）生活津貼：按補助金額計算，受補助對象如喪失資格日未逾學期 1

      /3  者，追繳補助金額 2/3；逾學期 1/3  但未逾學期 2/3  者，

      追繳補助金額 1/3；逾學期 2/3  者不予追繳，本會亦函知原受理

      單位。

九、依規定移送強制執行於六個月內未獲行政執行分署具體回應時，應確

    實掌握辦理進度，並列冊管理，以確保債權。

十、應繳還重複溢領之教育扶助津貼及補助，以一次繳還為原則；因財務

    困難無法一次繳清者，得同意分期攤繳，每期間隔不得超過一個月，

    除有特別困難者外，每期金額不得低於每月核發金額之半數。

十一、分期攤還溢領教育扶助津貼及補助時，應由請領人或其法定繼承人

      辦理攤繳之切結，任何一期未按期繳納者，視為全部到期，需一次

      繳清，違反者即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所屬強制執行。

十二、溢領教育扶助津貼及補助者遇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經本會催繳，

      仍未繳還者，繕製溢領款項註銷彙總表，函報審計機關審核並核定

      後，據此辦理註銷，並通知本府主計處及財政局：

  （一）死亡，無財產且無法定繼承人。



  （二）死亡，其法定繼承人全部拋棄繼承或限定繼承致財產不足償還溢

        領金額。

  （三）依規定催繳後未繳納，依法移送強制執行不敷成本者。

  （四）依法宣告破產致未受清償。

  （五）因其他原因致未清償，經簽辦同意註銷者。


